
粤交港函〔2015〕2362 号  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转发交通运输部关于全面 
清理和规范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  

 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，

广州、汕头、惠州、潮州市港口（务）局：  
现将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全面清理和规范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

的通知》（交水函〔2015〕71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《广东省

交通运输厅转发关于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的通知》

（粤交港函〔2015〕2148 号）的要求一并贯彻落实，认真解决辖

区内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环节存在的问题，及时将相关情况以正

式文件报厅，并发送电子版。 

联系人：黎燕媚，电话：020-83881541 

电子邮箱：liyanmei@gdcd.gov.cn 

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5 年 10 月 3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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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
